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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輔導星級旅館加入國際或國內連鎖旅館品牌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98年 9月 29日觀業字第 09830027201號令發布 

 

一、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獎勵經評定為星級旅館之觀光旅館

業及旅館業加入國際或國內連鎖旅館品牌，以全方位輔導其改善經營體

質並提升專業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觀光旅館業或旅館業經本局評定為星級旅館並加入國際或國內連鎖旅

館品牌者，得就加入連鎖旅館品牌所支出之當年度入會費、管理費、加

盟金、權利金、品牌授權使用費、教育訓練費或技術指導費等，向本局

申請補助；其補助金額以觀光旅館業或旅館業每年所支出費用之百分之

五十為上限，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 

本要點所稱之國際或國內連鎖旅館品牌，係指附表所列或經本局審查認

可符合前點獎勵目的者。 

三、觀光旅館業或旅館業應於每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填列申請書，

並備具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旅館業登記證或觀光旅館營業執照影本。 

(二)加入國際或國內連鎖旅館品牌合約書影本。 

(三)支出費用證明影本。 

(四)會計師就前款支出費用之簽證。 

四、本局業務主管單位初審認定前點文件完備並取得星級旅館評定後，擬

訂補助金額，提請交通部觀光局輔導星級旅館加入國際或國內連鎖旅館

品牌補助經費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複審。 

五、本小組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局副局長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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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委員由本局業務主管人員及外聘專家、學者擔任；其外聘專家、學

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本小組審查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

之。 

六、本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複審第三點之審查文件及擬訂之補助金額，並得就情形特殊或補

助金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之觀光旅館業或旅館業，會同業務相

關單位辦理訪查、督導。 

(二)協助審查認可附表以外符合第一點獎勵目的之國際或國內連鎖旅

館品牌。 

七、經本局函知核定補助金額後，觀光旅館業或旅館業應備具領據、本局

及其他機關實際補助金額結報表及收支清單，於當年十二月十日前向本

局申請撥款。 

八、觀光旅館業或旅館業就本局實地訪查應予配合，不得拒絕，經訪查結

果有不符原申請內容者，本局得撤銷原核准，不予補助，觀光旅館業或

旅館業並應繳回已補助之經費。 

九、觀光旅館業或旅館業於領取補助後，退出連鎖旅館品牌者，應於退出

後一個月內，依非屬補助期間之比例繳回補助款。 

十、本要點實施期間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觀光旅館業或旅館業最遲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前向本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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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或國內連鎖旅館品牌 

國際連鎖旅館品牌 國內連鎖旅館品牌 

Accor Hotel 集團 

．Novotel 等  

長榮桂冠酒店集團 

Four Seasons 集團 雲朗集團 

Hyatt Hotel 集團 

．Grand Hyatt 等 

晶華酒店集團 

Inter-Continental Hotel 集團 

．Inter-Continental  

．Holiday Inn 

．Express 等 

福華集團 

Kagaya Hotel (日本加賀屋) 麗緻集團 

Keio Plaza Hotel(日本京王)  

Mandarin Oriental 集團    

Marriott Hotel 集團  

Millennium Hotel 集團  

Nikko Hotel (日本日航)  

Okura Hotel (日本大倉)  

Prince Hotel (日本王子)  

Shangri-La Hotel 集團  

STARWOOD Hotel 集團 

．Sheraton 

．Westin 

．Four Points 

．W - Hotels 

．Le Meridien 等 

 

Sut Rout Hotel (日本燦路都)  

 

附 表 


